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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审获赔1.4万元 二审陈述自相矛盾

【维权】11专题２０18年 1月 12日·星期五│本版编辑 赵新政│美术编辑 刘红颖│校对 吉言 │E—mail:ldwbwq@126.com │本版热线电话：63523314 63581010

入职七天摔伤膝盖
要求公司赔偿七万

今年29岁的柳叶青在大学学
的是土木工程专业。 2015年6月，
她发现北京一家建设工程监理公
司在网上招聘监理工程师， 就投
了自己简历和业绩说明。 经过面
试， 公司决定录用她。 但是， 没
与她签订劳动合同。

柳叶青说 ， 办完入职手续
后， 公司安排她到门头沟区双峪
路口西一个在施工程项目当监理
工程师， 主要负责水暖安装工程
的监理工作。 公司负责人还告诉
她， 公司为其提供住宿， 她的月
工资暂定3000元。

2015年6月26日 ， 即柳叶青
入职的第7天， 因施工工地急需
相关工程资料， 她在取这些资料
的途中腿部受伤。

监理公司派车并安排现场施
工队负责人将柳叶青送往门头沟
区医院急诊， 后又送到东直门医
院东区治疗 。 医生的诊断结论
为： 右膝盖前交叉韧带撕裂、 外
侧半月板前角损伤、 内侧副韧带
损伤。 同年7月4日， 柳叶青到朝
阳医院就诊并在4天后进行膝关
节镜下ACL重建术。

由于监理公司在垫付最初的
医疗费后未再支付后续的治疗费

用， 在屡次催要无果后， 柳叶青
要求公司赔偿其医药费45818.85
元、 护理费9000元、 住院伙食补
助费350元、 营养补助费1000元，
误工费21000元 ， 交通费500元 ，
共计77168.85元。

按照劳务关系起诉
员工一审获赔1.4万

由于自己入职太短了， 加上
认为走工伤赔偿程序过于繁琐，
柳叶青咨询律师后， 在2016年5
月， 以提供劳务受害纠纷向法院
提起诉讼， 请求判决监理公司承
担侵权赔偿责任， 向其支付上述
医疗及其他费用。

柳叶青诉称， 她与监理公司
系雇佣劳务关系， 入职后被公司
安排到项目工地负责监理工作。
工作期间， 其食宿由监理公司提
供。 2013年6月26日刚吃过晚饭，
因工作需要， 她在由宿舍前往办
公室取工程资料途中摔伤。

柳叶青说， 导致她摔倒的直
接原因， 是该路段为凸凹不平的
土路， 此前就绊倒多个行人。

柳叶青还说， 医生对她的诊
断结果是膝关节十字韧带损伤，
不说在前两家医院的开支， 仅在
朝阳医院住院做手术的费用就达
45818.91元， 而公司未向她支付
这笔费用。 此外， 医疗机构建议

她全休6个月。 由于公司未支付
其相关医疗费用及病假工资， 故
要求公司予以赔偿。

监理公司辩称， 柳叶青摔伤
的时间不是工作时间， 她是在当
天晚上7点到8点跑步时受的伤，
医院的诊断时间是晚上的9点多。
这些时间段， 有收款收据记载的
时间予以证明。

对于柳叶青所称她是取送资
料时受的伤， 公司不予认可。 其
理由是： 公司取送资料不是她的
工作， 此项工作另有专人负责。
由于事故发生时柳叶青还在试用
期， 故双方没有签订劳动合同，
因此， 不同意她的诉讼请求。

法院审理认为， 柳叶青虽然
在监理公司工作只有7天时间，但
她对工作环境及周边环境也应该
有充分的了解。 事发之时正值夏
季，能见度良好，故其对于自身受
伤应承担主要责任。同时，由于监
理公司在工作外对柳叶青提供食
宿， 故对柳叶青在工作场所及非
工作场所应承担管理义务。可是，
该公司没有尽到管理义务， 对柳
叶青负伤存在过错。不过，公司的
过错所占比例在此次事故中小于
柳叶青自身的过错。

由此， 法院酌定监理公司对
柳叶青因身体受伤产生的损失承
担20%赔偿责任。 据以上责任比
例，对于柳叶青主张的医疗费、护

理费等赔偿请求， 参考双方各自
过错比例， 法院酌定监理公司赔
偿柳叶青各项费用共计14933.78
元， 驳回柳叶青要求监理公司承
担案件受理费等费用的请求。

前后庭审出现反言
女工请求全被驳回

一审法院判决后， 监理公司
不服， 上诉至二审法院。

监理公司在上诉状中诉称 ，
事情的发生不在工作时间， 柳叶
青是在晚上7点到8点跑步时受的
伤， 且没有证据证明其受伤的具
体地点， 故公司不应承担任何赔
偿责任，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改判。

柳叶青同意原判并答辩称 ，
因为自己食宿均在工地， 故公司
应该承担赔偿责任。

在二审法院庭审时， 柳叶青
辩称， 她是在前往办公室核实相
关数据后返回宿舍， 在下楼时摔
伤。 这一说法， 与一审时陈述的
受伤过程完全不一样。 一审时，
她自述是在由宿舍前往办公室的
土路上摔伤。

此外， 在一审过程中， 柳叶
青自称事发时其系前往办公室取
材料， 既不是在工作时间亦非受
单位指派。 二审时， 她又说是当
天晚饭后自己出去跑步， 跑完步
后其自行前往办公室核实相关数

据， 非受单位指派。
根据以上情况， 二审法院认

为， 本案的争议焦点是对于柳叶
青所受损失， 监理公司应否承担
赔偿责任。

关于柳叶青受伤的原因和地
点， 其本人在原审法院和二审法
院审理中的陈述自相矛盾， 且对
于矛盾之处无法做出合理解释，
故 依 据 现 有 证 据 无 法 认 定 其
受伤的实际地点。 而依据柳叶青
的自述， 无论其受伤时是否系到
办公室处理相关数据， 其均认可
非受单位指派， 亦非发生在工作
时间内。

综上， 二审法院认为， 依据
现有证据无法认定柳叶青受伤之
原因、 地点与监理公司存在因果
关系， 故其要求监理公司对其损
失承担赔偿责任依据不足， 不予
支持。 由于监理公司的上诉请求
于法有据， 予以支持。 鉴于原判
对案件事实认定不当， 应当撤销
原判并驳回柳叶青的诉讼请求。

此后， 柳叶青以二审法院判
决认定事实不清， 适用法律错误
申请再审， 受理法院认为， 根据
查明的事实， 柳叶青受伤时并非
在工作时间内， 亦非受单位指派
执行工作任务， 故二审法院认定
监理公司无需承担其主张的损害
赔偿责任并无不当， 故驳回其再
审申请。

□本报记者 赵新政

记者从怀柔工商分局获
悉 ， 2017年度企业年报从
2018年元旦开始。

凡2017年12月31日前在
本市各级工商行政管理机关
登记注册的企业、 个体工商
户、 农民专业合作社均须进
行年度报告。

年报公示时间为2018年
1月1日至6月30日。

广大经营主体可以登陆
“北京市企业信用信息网 ”
( http://qyxy.baic.gov.cn) 或
“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
统 （北京）” (http://bj.gsxt.
gov.cn) 页面， 按指示进行
用户注册或登录， 选择 “年
度报告填 写 ” ， 逐 项 如 实
填报。

怀柔工商分局提醒， 如
果企业不按规定进行年报
报 告 ， 将被列入经营异常
名录， 在政府采购、 工程招
投标 、 授予荣誉 、 客户合

作 、 银行融资等多方面受
到限制； 更为严重的是， 被
列入经营异常名录届满3年
仍不履行年报义务 ， 将被
列 入严重违法失信企业黑
名单。

同时， 怀柔工商分局提
醒存在未年报情形的企业
或 者个体工商户 ， 尽快补
报相应年度的年报， 并向工
商分局申请移出经营异常
名 录 或申请恢复正常经营
状态。

怀柔分局 党忠阳

案情介绍
2015年9月 ， 在北京市大兴

区境内， 王某驾三轮摩托车与李
某驾驶的变型拖拉机相撞。 王某
当场死亡， 两车损坏。 交管部门
认定， 王某对事故负主要责任，
李某负次要责任。

经查， 王某户籍所在地为某
省， 户籍性质为农业家庭户。 王
某的妻子、 母亲、 儿子作为原告
起诉， 主张王某夫妻自2008年5
月即租住在大兴区， 在北京农村
集贸市场从事个体经营， 主要是
卖咸菜。

对自己的主张， 王某家人提
交暂住证、 北京市某村民委员会
出具的证明、 某村集贸市场管理
处和北京某农贸市场出具的证
明、 摊位租金收据、 银行卡存取
明细等证据材料。

根据以上证据， 王某家人提
出应按照城镇标准计算死亡赔偿
金， 要求李某及保险公司赔偿共
计373164.05元 。 由于李某拒绝
赔偿， 王某家人向大兴区法院提
起诉讼。 在法院庭审过程中， 保

险公司主张李某驾驶的车辆超
载 ， 在 商 业 三 者 险 范 围 内 免
赔10%责任。

法院判决
根据交管部门出具的事故责

任比例 ， 法院认定李某应承担
30%的赔偿责任， 王某自行负担
70%的责任。

根据原告提交的暂住证及公
安机关出具的证明， 法院认为，
这些证据可以证明王某的经常居
住地为北京。 结合相关农贸市场
出具的证明、 摊位费收据等证据
材料， 可以证明王某的主要收入
来源于非农业， 故对原告方主张
按照城镇标准计算死亡赔偿金及
被扶养人生活费的请求， 法院予
以支持。

根据赔偿责任比例， 法院判
决保险公司在交强险及商业三者
险 范 围 内 赔 偿 原 告 方 共 计
333347.10元 ， 李某赔偿原告方
24816.35元。

法官提示
审理本案的大兴区法院庞各

庄法庭的法官说， 本案属于典型
农业户籍按城镇居民标准判决的
情况。

按照法律规定， 经常居住地
和收入来源地为城市的农村居民
受害人应当以城镇居民标准计算
死亡、 伤残赔偿金， 被扶养人生
活费的计算标准宜应根据受害人
的死亡、 伤残赔偿金适用标准确
定。 如果经常居住地为农村， 但
主要收入来源于非农业的宜应按
照城镇标准计算。

本案中原告方提交的居住证
明 、暂住证证明王某经常居住
地为北京，提交的农贸市场证明、
摊位租金收据、 银行卡明细等可
以 证 实 受 害 人 王 某 生 前 在 农
贸市场的实际经营及收入情况。
因此， 其死亡赔偿金按照城镇标
准 计 算 才 能 更 好 地 保 护 受 害
人的合法权益。 相反，如果仍按
农村居民标准计算赔偿， 明显无
法弥补其损失。实践中，随着城镇
化的发展以及国家户籍制度的深
入， 可以适当放宽城镇标准适用
条件， 但需要提供相关证据予以
佐证。

因反言女工所有请求被驳回

受害人在农贸市场卖咸菜 死亡赔偿应按城镇标准赔
□本报记者 赵新政 年报提示

禁止反言是一项重要法律原则， 其含义是指当事人不得就同一事实进行前后不一的陈述。 如果当
事人违背这项原则， 就要承受不利后果。

刚到北京一家建设工程监理公司上班7天的柳叶青， 因为在诉讼过程中陈述自己受伤事实时存在反
言现象， 被二审法院终审驳回其全部诉讼请求。

这样一来， 她不仅不能获得一审法院判决的14933.78元经济赔偿， 更不能实现其索赔7万余元的愿
望， 其历时一年多的官司等于是白打了。 1月8日， 她的再审申请又被高级法院予以驳回。


